
京教院办发〔2025〕14号

北京教育学院院长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北京教育学院办公用房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经学院2025年第16次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北京教育学院办公用房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教育学院院长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30日
北京教育学院办公用房管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办公用房管理，合理配置资源，提高使用效率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》（中办发〔2017〕70号）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（发改投资〔2014〕2674号）等上级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办公用房，是指房屋产权归属学院，为保障学院各部门正常运行需要设置的基本工作场所，包括办公室以及会议室、研讨室、接待室、资料室、档案室等服务用房、设备用房和附属用房。
第三条 财务资产处对学院各类办公用房实施统一管理，承担办公用房的配置、调整、收回及监管等工作。
第四条 学院办公用房管理应当遵循下列原则：
（一）规范配置，合理保障需求；

（二）统筹规划，优化功能布局；

（三）动态调整，提高使用效率；

（四）强化监督，确保依法合规。

第五条 各部门负责本部门使用的办公用房的内部管理和日常维护等工作；归口部门负责公共区域的会议室、研讨室、接待室等办公用房的内部管理和日常维护等工作。

第二章  配置管理

第六条 学院教职工办公用房的使用面积按如下标准执行：
（一）学院领导、局级干部：正局级每人不超过30平方米，副局级每人不超过24平方米；

（二）处级干部办公用房：正处级每人不超过18平方米；副处级每人不超过12平方米；

（三）科级及一般工作人员：每人不超过9平方米；

（四）行政工作人员仅配置一处办公用房；

（五）教师办公用房：每人不超过9平方米；

（六）教师兼任行政职务的，按行政职务标准配置办公用房。

第七条 财务资产处根据各部门处级干部职数、教职工数、管理职能等因素，配置办公用房。
第八条 各部门申请新的办公用房，由部门论证确有实际需求且使用面积不超标，填写办公用房申请表，经财务资产处、分管院领导审核、审批同意后方可执行。

第九条 各部门作为办公用房使用主体，应根据自身情况，科学规划、统筹需求，在学院分配的办公用房总量内确定各类办公用房的布局。
第十条 对于会议室、接待室、活动室等非办公室类用房，提倡多功能使用、共享共用，提高办公用房使用率。

第三章  使用管理
第十一条 财务资产处每年对各部门所用各类办公用房的具体分布、用途等情况进行核查、备案。
第十二条 财务资产处对各部门用房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各部门实际使用情况的变化，进行动态核定，对闲置不用或利用率偏低的房屋，进行收回后统筹使用。

第十三条 教职工离岗、退休后，所在部门应及时收回办公用房，并重新分配使用或交回财务资产处。

第十四条 财务资产处对各部门办公用房的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，发现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后，督促相关部门进行整改，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检查。
第十五条 暂未使用的办公用房由各校区管理办公室负责具体维护。

第十六条 各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使用的房屋出租、出借、调整、交换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。
第十七条 各部门应爱护公共财物，维护办公场所的卫生和安全，不得占用办公区域内的公共空间，不得将杂物堆放在公共空间内。
第四章  附  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资产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附件：北京教育学院办公用房申请表
附件
北京教育学院办公用房申请表

	申请部门：


	申请房间详细地址：

（XX校区XX楼XX号）

	用途：



	申请部门负责人意见：

时间：

	财务资产处意见：

时间：

	分管院领导意见：

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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